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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7584080][bookmark: _Toc923][bookmark: _Toc98424285]总 则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为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广东省矿产资源规划（2026-2030年）》和《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文件，编制《江门市矿产资源规划（2026-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活动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GoBack]《规划》以2025年为基准年，规划期为2026～2030年，展望到2035年。《规划》适用于江门市所辖行政区域，本市范围内涉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活动的各类行业及产业规划，应当与本《规划》有效衔接。
[bookmark: _Toc20444][bookmark: _Toc8099]一、规划背景
[bookmark: _Toc9863][bookmark: _Toc20912]（一）矿产资源现状
江门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西江下游，陆域面积9535平方千米，海域面积4893.76平方千米。地处华南褶皱系之粤中凹陷带，具备较好的成矿地质背景。区内矿产资源较丰富，截至2025年底，已探明资源储量的有48种，累计发现矿产地（矿点）288处，其中能源矿产2种，矿产地16处；金属矿产17种，矿产地47处；非金属矿产27种，矿产地（矿点）184处；水气矿产2种，矿产地41处。其中大、中型矿床43处，小型矿床173处，矿点73处。 

	专栏1  矿产资源概况

	分类
	矿种
	矿产地
（矿点）

	能源矿产
	煤、地热
	16

	金属矿产
	轻稀土、铁矿、铜矿、铅矿、铅锌矿、锡矿、钨矿、锑矿、金矿、银铅矿、铌矿、铌铁矿、铌钽矿、钽铌矿、褐钇铌矿、铍矿、独居石
	47

	非金属矿产
	水晶、泥炭、黄铁矿、钠长石、钾长石、磷矿、石英、石英岩、脉石英、高岭土、饰面用紫苏辉长岩、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水泥配料砂岩、砖瓦用砂岩、建筑用砂、建筑用（粉）砂岩、玻璃用砂、铸型用砂、水泥用(石)灰岩、水泥配料用泥岩、水泥用粘土、陶瓷土、板岩、砖瓦用粘土、页岩、砖瓦用页岩
	184

	水气矿产
	矿泉水、地下水
	41


市内优势矿产包括建筑用花岗岩、建筑用（粉）砂岩、地热、矿泉水等。建筑石料类矿产全市均有分布，地热与矿泉水集中于新会、台山、恩平、鹤山等地。金属矿产中铅、锌、稀土等具有开采价值。此外，台山北陡饰面用花岗岩经济价值较高，台山玉及板岩（恩州奇石）文化价值独特。
[bookmark: _Toc14751][bookmark: _Toc471]（二）勘查开采利用现状
[bookmark: _Toc12127]截至2025年底，全市登记有效采矿权39个，其中金属矿产1个，非金属矿产27个，地热10个，矿泉水1个。登记有效探矿权3个，勘查矿种包括铅、锌、银、地热和矿泉水等。
[bookmark: _Toc5628]（三）“十四五”主要成效
——地质勘查规范有序，成果显著。完成1:20万区域地质调查、1:20万水文地质调查；完成1:5万矿产调查3幅，调查面积1425平方千米；完成新会区城市地质调查1362平方千米，对鹤山白云地铅锌矿区进行勘查，新增中型金属矿产地1处，其中，锌+铅新增资源量达45.4万吨。
——矿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全市矿山总数控制在60个以内，大中型矿山比例提高到80%以上，建筑石料产能达5000万立方米/年。逐渐形成规模开发、集约利用、安全生产、秩序良好的资源开发新格局。
——绿色矿山建设与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坚持绿色矿业高质量发展，全市现有17个省级绿色矿山。累计投入矿山生态修复资金2736.83万元，生态修复面积达321.52公顷，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任务。
——矿产资源管理与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全面推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利用矿产资源管理系统，大幅压缩登记许可办理时限，强化矿产开发全过程监管，全面提升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
[bookmark: _Toc31246][bookmark: _Toc28437]（四）面临形势与挑战
当前，我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正在面临优势矿产市场承压、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产业结构亟待优化等多重挑战。一是基础地质调查覆盖率不高。二是受房地产下行和基建投资放缓影响，建筑石料市场呈现“供应充足、需求疲软、价格下行、竞争加剧”态势。三是矿产资源开发结构单一，仍以建筑石料开采为主，战略性矿产勘查投入有限，稀土、银、铜、铅、锌等矿产勘查储备不足。四是绿色矿山建设“标杆突出、整体不均”，建设水平仍需提升，矿山生态修复成效尚不稳固。
[bookmark: _Toc22830][bookmark: _Toc11040]二、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960][bookmark: _Toc15084]（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实施市委“1+6+3”工作安排，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以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以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线，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布局，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效率，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江门在打造广东先进制造业基地、粤港澳大湾区新增长极、沿海经济带上的江海门户提供矿产资源保障。 
[bookmark: _Toc6350][bookmark: _Toc29957]（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发展，优化布局。以《江门市“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为导向，统筹陆海资源开发，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要。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要求，坚守生态环境安全边界。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协调矿产资源开发与各类环境敏感区的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开发模式。
——坚持集约节约、绿色高效。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完善绿色矿山动态监管和第三方评估机制，落实矿山生态修复责任。推广智能、绿色、先进的采选技术和装备，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三率”水平，促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坚持改革创新，优化管理。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化管理服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构建规范有序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
[bookmark: _Toc5513][bookmark: _Toc10860]（三）规划目标
——2030年规划目标
夯实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加大矿产勘查力度，推进市管海域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科学优化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开发准入与总量调控要求。推动绿色矿业高质量发展，强化矿山生态修复。健全完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深入推进资源开发整合，全面落实“净矿”出让，积极引导矿山企业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全面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平。

	专栏2   矿产资源规划主要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30年目标
	属性

	基础地质调查

	1:5万区域地质调查
	平方千米
	1425
	预期性

	
	1:5万土地质量调查
	平方千米
	1000
	

	矿产勘查
新增资源量
	新增铜资源储量
	金属/吨
	5000
	预期性

	
	新增锑资源储量
	金属/万吨
	8
	

	
	新增铅+锌资源储量
	金属/万吨
	20
	

	
	新增矿产地（含地热、矿泉水）
	处
	1-2
	

	矿产开发与
矿业结构
	主要产能
	建筑石料碎石类产能
	万立方米/年
	以省下达指标为准
	约束性

	
	
	机制砂
	万立方米/年
	
	

	
	矿山总数量
	个
	≤70
	约束性

	
	采石场数量
	个
	≤40
	

	绿色矿业发展
	大中型矿山比例
	%
	≥80
	

	
	持证在采绿色矿山数量比例
	%
	100
	



——2035年展望目标
构建“绿色勘查开发、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根本改善、智能协同发展”的现代矿业新格局。
[bookmark: _Toc6673][bookmark: _Toc24985]三、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5331][bookmark: _Toc10949]（一）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1.勘查开采调控方向
根据矿产资源赋存特点、开发利用条件、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家产业政策，制定矿产勘查开发调控方向和政策。
——重要勘查矿种
铜、金、银、锑、钨、稀土等战略性矿产和铅、锌、高岭土、地热、矿泉水等矿产。坚持重点突破与基础调查结合，增加找矿靶区。
——重要开发矿种
落实上级对金属矿产的安排。适度开展市管权限内海砂、建筑石料开发，原则上优先供应符合矿地统筹、县域保供及组合供应等要求，兼具港口外运优势、综合收益高、生态影响可控的优质项目。合理开发地热、矿泉水，服务生态旅游。科学引导陶瓷土开采。适时对本地特色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开展专项调查，如恩州奇石、台山玉，摸清资源家底。
——限制、禁止勘查开采矿种
落实国家规划及省级规划，限制砂金等重砂矿物勘查开采，规划期内不新设采矿权；禁止开采湿地泥炭、煤、砖瓦用粘土（指占用耕地）等矿产。
2.勘查开采与保护具体布局
统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落实国土空间管控及“三区三线”要求，对生态敏感区内矿业权实行差别化管理。结合资源禀赋与产业政策，构建“两区多点”矿业发展格局，划定各级规划区块，实行统一规划与管理 。
——重点勘查区
以地热、矿泉水为勘查重点，划定新会银湖湾-台山都斛、开平龙胜-大沙、鹤山宅梧-云乡3处市级重点勘查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商业性的勘查投入。
——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划定新会沙堆、台山赤溪2处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勘查规划区块
划定探矿权区块31个，其中已设探矿权3个，空白区新设28个，勘查矿种包括金、银、铜 、铅、锌、锑、稀土、地热、矿泉水等。
——开采规划区块
划定开采规划区块78个，其中空白区新设40个，已设采矿权保留33个，已设采矿权调整4个，已设采矿权整合1个。开采矿种包括铅锌矿、建筑用花岗岩、高岭土、陶瓷土、地热、矿泉水、海砂等。
（2） [bookmark: _Toc23125][bookmark: _Toc27698]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利用与保护
1.合理确定开发强度
严格控制矿山总数与产能。到2030年，全市采矿权总数≤70个，其中采石场≤40个，实行退出与投放动态平衡，完成省下达的建筑石料产能任务。地热、矿泉水严格按批准规模开采，保障可持续开发。
2.优化开发利用结构
鼓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到2030年，大中型矿山的比例达到80%以上。加强矿山开采技术研究与应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平。高标准推进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助力“地热+文旅康养”融合发展项目。推动建筑石料矿山布局高品质机制砂、精品骨料、预制构件等深加工项目，助力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发展。
3.严格规划准入管理
——开采规模准入。矿山设计开采规模、服务年限必须与矿床（区）资源储量规模相适应，满足最低开采规模标准和5年最低服务年限要求，严禁大矿小开、一矿多开。原则上不再新建大型以下建筑石料矿山。
——开发利用水平准入。矿产资源开发应贯彻循环利用与综合利用原则，采用先进开采工艺与设备，大力提高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水平。建筑石料开采应尽可能推行整山平移式开采，严格控制终了边坡高度与面积。
 ——生态环境保护准入。矿山开发必须符合区域环境承载力要求，严格执行矿山生态修复方案，确保“三废”达标排放。采石场废水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一律禁止外排。矿山企业须具备履行环境影响评价、风险防控和环保责任的能力，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应急处置与生态修复长效机制。
——绿色勘查开发准入。新建矿山需对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和相关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并在出让合同中明确开发方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矿山生态修复等相关要求及违约责任。持证在采矿山未达标的，必须在限期内整改达标，逾期未达标的依规停产整顿，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3） [bookmark: _Toc15341][bookmark: _Toc22013]海洋矿产开发利用
规范对海砂开采海域使用的管理，开展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两权合一”市场化出让工作，切实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用砂需求。
——海域可采区
划定我市管辖海域可采区1块，海砂资源估算量（含泥）约4119万立方米，涉及海域面积约1.54平方千米。
——海砂储备区
划定我市管辖海域储备区共有3块，海砂资源估算量（含泥）约6091万立方米，涉及海域面积约4.92平方千米。
——开发时序安排
以资源禀赋优先，综合考虑各海砂可采区的工作成熟程度和资源供给区域平衡等因素，做好海砂市场供应和价格监测、预测和预警，统筹安排全市海砂可采区的开发计划。
（4） [bookmark: _Toc20920][bookmark: _Toc13401]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复
1.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落实绿色勘查理念，强化勘查方案设计，鼓励优先采用对生态环境扰动较小的勘查开采方法。加强省级绿色矿山建设，落实动态管理和第三方评估制度，到2030年，全市持证在采矿山100%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鼓励矿山开展智能化矿山建设，推广先进适用的尾矿资源综合回收再利用技术，如5G+无人采矿、数字孪生技术，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
2.加强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压实矿山生态修复保护主体责任。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严格落实矿山开采、生态修复以及水土保持等方案，实现“边开采、边保护、边治理”。
——有序开展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复绿。重点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以政府支出责任为主的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对有明确责任人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由其依法履行义务，承担修复或赔偿责任。
（5） [bookmark: _Toc11730][bookmark: _Toc5180]重点项目
——基础地质调查。落实上级安排，持续推进新一轮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1:5万区域地质调查，摸清成矿地质条件与背景，研究区域成矿规律，提出找矿工作部署建议，圈定2～3处找矿靶区。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开发。重点推进新会银湖湾-台山都斛等重点勘查区和灯笼山铜多金属矿普查等重点勘查项目。推动金、银、铜、铅、锌、锑等金属矿产和建筑用花岗岩、地热、矿泉水等优势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
[bookmark: _Toc22814][bookmark: _Toc6530]四、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3370][bookmark: _Toc428430657][bookmark: _Toc7300]（一）加强组织领导
[bookmark: _Toc428430659]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扛起资源安全保障政治责任，全面落实规划各项任务部署。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参与的工作格局，共同抓好规划实施工作。
[bookmark: _Toc7455]（二）完善矿业权管理制度
贯彻实施《矿产资源法》，进一步完善全市矿业权登记许可制度，进一步优化矿业权登记许可流程。加强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和矿山储量动态管理，加强对探矿权人“圈而不探”、采矿权人“占而不采”的监管。严格执行矿业权年度出让计划，完善“净矿”出让机制，探索建立多元矿业供地方式。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无证勘查开采、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9696][bookmark: _Toc30743]（三）加强规划实施与监督管理
围绕提升规划实施效能，建立健全涵盖评估、监督与信息支撑的全过程管理机制。将规划成果纳入自然资源“一张图”管理，通过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对接上级规划要求，系统评估实施效果、分析问题、研判形势，提出优化建议。同时，建立规划实施监督检查制度，加强规划数据库与勘查、开发、储量、矿业权等基础数据的衔接共享，以信息化驱动规划管理效率与服务水平的提升。
[bookmark: _Toc6712][bookmark: _Toc22857]（四）加强部门统筹融合
建立部门沟通机制，做好政策协同，探索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及时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切实做好规划目标的任务落实，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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